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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杭州市林业水利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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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山塘建设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美丽山塘建设与管理的工程建设、配套设施、产权责任、管养维护、景观生态、考核

管理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美丽山塘建设与管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11822科学技术档案案卷构成的一般要求

GB/T18894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

SL25砌石坝设计规范

SL189小型水利水电工程碾压式土石坝设计导则

SL210土石坝养护修理规程

SL230混凝土坝养护修理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山塘

毗邻坡地修建的、坝高 5.0 m以上且具有泄洪建筑物和输水建筑物、总容积不足 100000 m
3
的蓄水

工程。

3.2

美丽山塘

有上坝道路、有管保范围、有管理用房、有监测设施、有标识标牌、有管护组织或人员、有规章制

度、有经费保障为基础条件，设施完善、环境整洁、产权清晰、工程安全、管护规范的山塘。

3.3

山塘所有权人

对山塘安全管理负直接责任，是山塘运行管理、巡查管护及综合整治的管理单位或责任主体。

3.4

物业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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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塘所有权人委托具有山塘运行管理能力的物业化管理单位开展工程日常巡查、维修养护、蓄放水

等日常管理工作。

4 工程建设

4.1 坝体结构

4.1.1 坝体应根据地形、地质、工程特点、施工及运用条件等综合因素选择土石坝、混凝土坝或砌石

坝。坝体结构建设应符合 SL25、SL189 的规定。

4.1.2 坝体上游面应有块石或混凝土预制块等硬质护面结构，下游面应有块石、混凝土或草皮等护面

结构。

4.1.3 坝顶应建设坝顶道路，作为防汛和运行维护通道。

4.1.4 坝顶应建设防浪墙作为作为安全防护设施。

4.2 溢洪道

4.2.1 溢洪道应根据地形、地质、工程特点、施工及运用条件等综合因素选择结构，宜采用正槽式溢

洪道，特殊情况下可选择侧槽式、竖井式等其他形式；堰型可采用薄壁堰、实用堰、宽顶堰等型式。

4.2.2 溢洪道进水段与泄流段山体边坡应保证稳定。

4.2.3 溢洪道下游出口应保证出水通畅，不贴近坝脚，确保泄洪时不会冲刷坝脚，不危及坝体结构安

全，必要时应设置防护设施。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确定出口是否需要设置消能设施。

4.2.4 溢洪道内不得堆放杂物或私设拦鱼网等。

4.3 放水设施

4.3.1 应设置坝下放水管道，采用钢管、整体钢筋混凝土管或强度高、耐久性好的新型材料管。

4.3.2 可根据实际情况，以虹吸管、非开挖定向钻埋管或坝头基岩埋入式涵管等形式设置。

4.3.3 应同时设置平时能限制最大放水量、紧急情况又便于去除的安全装置。

4.3.4 放水设施应保养良好，运行正常，保证启闭设施能正常工作。

4.3.5 为保护启闭设备应设置启闭机房，面积宜不小于 6m
2
，不宜布置在坝体上。

4.4 巡查道路

4.4.1 应建设能顺畅到达坝脚、下游两坝肩、溢洪道进口、放水涵洞出水口、启闭平台等关键部位的

巡查道路。

5 配套设施

5.1 标识标牌

5.1.1 坝体附近醒目位置应设置工程概况牌，内容包括工程简介、工程建设及管理责任人、管理范围、

监督联系电话等，管理范围边界位置宜设置界桩或隔离设施。工程简介应明确工程名称、集雨面积、设

计标准、总容积、工程布置及主要建筑物、坝型、坝高、建成或综合整治时间等内容。

5.1.2 工程蓄水区醒目位置应设置深水警示牌等。

5.1.3 坝顶确需兼做公路或临时道路的，应经技术论证，设置安全设施和交通标志、标线。

5.2 上坝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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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应建设上坝道路，作为防汛和运行维护通道。

5.2.2 上坝道路应铺设为沥青、混凝土硬化路面或砂石路。

5.3 管理用房

5.3.1 管理用房应设在山塘管理范围内，且宜布置在两坝肩位置处，距离山塘不宜超过 500m。

5.3.2 管理用房可结合启闭机房设置，结构应安全可靠，面积宜不小于 6m
2
，内部宜通电并配备座椅、

移动照明等简易设施。

5.3.3 管理用房不得另作他用。

5.4 观测监测设施

5.4.1 山塘应在坝前与溢洪道处设水位尺，有明显渗流、开裂等现象，应设置必要的观测设施。

5.4.2 应设置水雨睛遥测设施、工程安全监测设施等，溢洪道应设置溢流水深监测设施，混凝土坝还

应设置气温监测设施。

5.4.3 山塘上游坝面及附近水域、下游坝面、放水设施启闭机房和进出口一定范围等重要区域宜布设

视频监视。

5.4.4 山塘宜逐步实现安全监测自动化，自动化监测应每天不少于 1 次。监测数据备份宜每 3 个月

不少于 1 次。自动化监测仪器每年应至少进行 1 次人工比测、校正和校准。

6 产权责任

6.1 注册登记

6.1.1 山塘所有权人或山塘管理单位应向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或指定注册登记机构申报登记。

6.1.2 新建山塘完工验收合格投入运行后 30 日内，山塘所有权人或山塘管理单位应将工程的权属、

主管部门、管理单位、规模、功能等情况报具有相应监督管理权限的山塘主管部门或水行政主管部门备

案。

6.1.3 已注册登记的山塘完成改建、扩建的，或隶属关系发生变化的，应在此后 3 个月内，向县级以

上水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变更事项登记。

6.2 责任体系

6.2.1 山塘应书面明确山塘管理单位或管理责任主体与管理职责，管理责任人及其职责。

6.2.2 山塘所有权人应明确巡查管护、维修养护及蓄放水管理等岗位，并落实相应人员。

6.2.3 山塘管理人员上岗前应经过岗位培训，掌握相应的实际操作技能，并根据专业管理需要接受水

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业务培训。国家及行业对岗位有职业资格证书要求的，应按相关规定执行。

7 管养维护

7.1 规章制度

7.1.1 应结合工程实际编制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日常管理及安全责任、工程检查、应急管理、维

修养护的相关规章制度，内容合理完整、条理清晰。

7.1.2 重要制度、操作规程应针对性上墙。

7.1.3 应对山塘进行日常巡查、汛前检查、特别检查，发现问题应及时制作台账或电子台账记录，发

现缺陷与异常应及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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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管护经费

管理单位或管理责任主体应书面明确年度工程管理经费和维修养护经费数额并落实。

7.3 管护范围

7.3.1 山塘的管理范围按以下标准划定：

a) 蓄水区：设计洪水位淹没线以下范围；

b) 坝体：坝体两端向外水平延伸不少于 10m 的地带；

c) 溢洪道：溢洪道边墙向外侧水平延伸不少于 3m 的地带；

d) 背水坡脚：坝高不超过 10m 的，为背水坡脚向外水平延伸 10m 范围内地带；坝高超过 10m 的，

为背水坡脚向外水平延伸坝高值范围内地带。

7.3.2 山塘管理范围内不得从事堆放物料、爆破、违规建设建筑物等影响工程运行和危害工程安全的

行为。确需新建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应开展论证并办理审批工作。

7.3.3 在管理范围处设置界桩和公告牌，对禁止性行为或现象进行监管。

7.4 档案和信息化管理

7.4.1 档案内容

山塘所有权人可按GB/T11822的要求对工程设计、施工及日常管理中形成的资料进行立卷归档。工

程档案主要内容为：

a) 工程建设、综合整治等设计、施工及验收等过程中形成的资料；

b) 工程检查、蓄放水管理等工作的记录、报告；

c) 维修养护、防汛抢险、工程隐患或险情处理等过程中形成的资料；

d) 权证办理、注册登记、管理范围划定、安全认定与评估等工作过程中形成的资料；

e) 其他应该归档的资料。

7.4.2 档案保管

工程档案资料应送乡镇政府或主管部门妥善保管。档案保管可按GB/T18894的要求开展，且应做到

资料齐全，无虫蛀鼠害，无潮湿、霉变等情况发生。有条件时，档案宜实行电子化管理。

7.4.3 信息化管理

7.4.3.1 有条件的地方，山塘宜采用信息化设备开展蓄放水、工程检查、维修养护等工作，并按要求报

送工程的相关信息。

7.4.3.2 山塘信息应通过农村水利数字化平台及时填报更新，信息应完整、准确、有效。

7.5 物业化管理

山塘宜实行物业化或集约化管理。已实行物业化或集约化管理的山塘人员配备应符合5.1.2、5.1.3

的规定。

7.6 安全管理

7.6.1 日常巡查

7.6.1.1 日常巡查由巡查管护岗位人员负责开展，以及时发现水工建筑物、边坡、管理设施等可能存

在的隐患、缺陷、损毁或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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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1.2 非汛期每15天不少于1次，汛期每3天不少于1次；当山塘水位接近溢洪道堰顶高程或山塘存在

异常渗流、裂缝等问题时，应增加巡查频次。

7.6.1.3 梅雨期间、影响山塘所在地的台风登陆前72小时至台风结束后24小时之间或山塘水位超过溢

洪道堰顶高程时，每天不少于1次。

7.6.1.4 当山塘所在地发生强降雨、地震等其他特殊情况时，应立即巡查。

7.6.2 汛前和汛期巡查

7.6.2.1 汛前检查和汛后检查由山塘所有权人组织开展，必要时可申请乡镇政府或主管部门协助开展。

7.6.2.2 汛前检查和汛后检查是对工程安全及运行管理情况进行的全面检查工作。汛前检查以保障山

塘安全度汛为目的；汛后检查是对汛期工程运行情况及安全状况进行总结，并为下一年维修养护提供依

据。

7.6.2.3 汛前检查应在当年4月15日前完成。

7.6.2.4 汛后检查应在当年10月15日至11月30日之间完成。

7.6.3 特别检查

7.6.3.1 当发生超历史高水位、水位骤变、极端低气温、有感地震以及其他影响坝体安全的特殊情况

时，山塘所有权人及巡查管护人员应按规定参加上级部门组织开展的特别检查工作。

7.6.3.2 特别检查应根据具体情况对工程损坏部位及周边范围进行重点检查，必要时可结合专业设备

或委托专业单位开展检查工作。

7.6.4 检查范围和内容

7.6.4.1 坝体：检查防浪墙、坝顶、坝坡有无渗漏、裂缝、塌坑、凹陷、隆起、蚁害及动物洞穴；检

查坝体与岸坡连接处有无裂缝、错动、渗水等现象；检查坝肩及坝脚排水沟有无浑浊水渗出。

7.6.4.2 坝趾区：检查有无渗漏、塌坑、凹陷、隆起等现象。

7.6.4.3 泄洪建筑物：检查有无堵塞、拦鱼网，岸坡及边墙是否稳定；检查溢洪时是否会冲刷坝体及

背水坡脚等。

7.6.4.4 输水涵洞或虹吸管：检查进、出口及管身有无渗漏，管身有无断裂、损坏等情况；检查闸门

及启闭设施运行是否正常，操作是否灵活。

7.6.4.5 近坝区水面：检查有无冒泡、漩涡和方向性流动等现象。

7.6.4.6 管理设施：检查标识牌是否完整、清晰；检查防汛抢险道路、管理用房、观测设施等是否正

常；记录山塘水位及溢洪时溢洪道堰顶溢流水深。

7.6.4.7 蓄水区及岸坡：检查蓄水区有无侵占水域、乱挖乱倒等现象；检查岸坡有无崩塌及滑坡等迹

象。

7.6.4.8 汛前检查内容还应包括：

a) 各岗位人员落实及培训情况；

b) 上年度汛后检查中发现问题的处理情况；

c) 工程整体度汛面貌；

d) 应急管理措施制定及落实情况。

7.6.4.9 汛后检查内容还应包括：

a) 日常巡查记录的完整性、可靠性及合规性；

b) 本年度工程泄洪次数及情况；

c) 溢洪道下游冲刷情况；

d) 应急管理措施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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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运行管理台账等资料归档情况。

7.6.5 检查方法和工具

7.6.5.1 工程检查主要采用眼看、耳听、手摸、脚踩等直观方法，必要时辅以锤、钎、钢卷尺、放大

镜、望远镜等简单工具器材。有条件的地方，可采用信息化设备开展检查。

7.6.5.2 工程检查时应根据需要携带以下工具：

a) 记录工具：记录笔、记录本簿等；

b) 辅助工具：锤、钎、锄头、铁锹、钢卷尺、放大镜、望远镜等；

c) 安全工具：通讯工具、照明工具；

d) 其它信息化设备。

7.6.6 检查记录

7.6.6.1 检查人员应做好检查记录并签名，特别检查应编制检查报告。

7.6.6.2 日常巡查过程中，巡查管护人员应将检查结果与以往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如发现有问题或异

常现象，立即进行复查，并详细记述问题或异常现象发生的时间、部位、隐患类型及简单的描述。

7.6.6.3 工程检查记录表和特别检查报告应按要求存档，并报送乡镇政府或主管部门备案。采用信息

化设备开展检查的，宜将检查结果通过系统上报。

7.7 问题处理

7.7.1 工程检查发现的一般隐患或缺陷，山塘所有权人或物业化管理单位应及时组织开展维修养护进

行处理。处理难度较大或无法及时处理的问题，山塘所有权人应向乡镇政府或主管部门报告。

7.7.2 汛前检查发现的问题应在当年主汛期前解决或消除，汛后检查发现的问题应在下年度汛期前解

决或消除，特别检查发现的问题应立即组织处理。

7.7.3 山塘所有权人接到违规占用水域、围塘造地等禁止性行为的报告时，应及时予以劝阻，并上报

乡镇政府或主管部门。

7.7.4 巡查管护人员发现突发险情时，应立即向山塘所有权人报告，报告内容应包括发现险情时间、

险情类型或特点、大致位置、严重程度及可能发展趋势等，山塘所有权人根据险情的严重程度依次向乡

镇政府或主管部门、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防汛指挥机构报告。情况紧急时，可越级上报。山塘所有权

人应配合上级部门做好抢险工作。

7.8 应急管理

7.8.1 应急预案

山塘主管部门（或所有权人）应组织山塘管理单位编制山塘安全应急预案，并报有管辖权的防汛指

挥机构批准。山塘安全应急预案可结合区域应急预案编制。

山塘管理单位应根据预案要求，完善相关设施、落实各项措施及演练工作。

7.8.2 备用电源

山塘应配置满足放水设施启闭、应急照明和防汛管理等需要的备用电源。备用电源宜靠近启闭设备，

地面高程应能达到相应的防洪标准，并定期保养维护。备用电源应每月试运行1次，梅汛前、台汛前各

带负荷试运行1次，并做好试运行记录。

7.8.3 防汛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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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塘应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防汛物资种类、数量应符合当地防汛指挥机构要求及相关规定。采用

委托代储的，应与代储单位（个人）签订代储协议，并应明确防汛物资调运等内容。

7.8.4 险情报告

发现坝体突发险情时，山塘管理单位应立即向山塘主管部门（或所有权人）报告，并加强工程巡查

及安全监测。山塘主管部门（或所有权人）在接到报告后，应立即向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防汛指挥机

构报告。情况紧急时，可越级上报。

7.9 日常维护

7.9.1 一般规定

7.9.1.1 维修养护应做到及时消除检查中发现的各类破损和损坏，恢复或局部改善原有工程面貌，保

持工程完整和正常运用。

7.9.1.2 各水工建筑物结构的修复标准不得低于原设计标准，金属结构等养护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7.9.1.3 日常维修养护工作应及时清除山塘管理范围内的荆棘、杂草、杂物等，保持工程及相关设备

设施整洁。

7.9.1.4 维修养护已实行物业化、集约化管理的山塘，山塘所有权人应与物业化或集约化管理单位签

订合同或协议。合同或协议应明确维修养护的内容、考核要求及责任条款等。

7.9.2 坝体

7.9.2.1 坝顶及坝坡平整，无积水、杂草、弃物、雨淋沟等；护坡砌块完好，无松动、塌陷、脱落、

风化或架空等现象；防浪墙、踏步结构完好。

7.9.2.2 各种排水、导渗设施完好，排水畅通，排水沟无浑浊水渗出等。

7.9.2.3 止水设施完好、无渗水或渗漏量不超过允许范围。

7.9.2.4 及时防治白蚁，清除白蚁繁殖条件。

7.9.2.5 其它维修养护可按 SL210、SL230 的要求开展。

7.9.3 溢洪道

7.9.3.1 进水渠边墙、溢流堰结构完好，堰面及底板平整。

7.9.3.2 泄槽及消能设施结构完好，无影响行洪的障碍物，两岸边坡整体稳定。

7.9.3.3 其它维修养护可按 SL210、SL230 的要求开展。

7.9.4 放水设施

7.9.4.1 进水口结构完整，附近水面无漂浮物；管（洞）身及出口结构、防渗设施完好。

7.9.4.2 启闭机房结构安全可靠，室内干净整洁。

7.9.4.3 闸门及启闭设施每年至少保养1次，且无变形、锈蚀，润滑良好；门槽无卡阻现象。

7.9.4.4 其它维修养护可按 SL210、SL230 的要求开展。

7.9.5 管理设施

7.9.5.1 管理范围内无家禽、家畜养殖行为。

7.9.5.2 抢险道路无阻碍物及明显破损现象，保持通畅。

7.9.5.3 管理用房结构完好，干净整洁,无垃圾杂物，无漏水、安全问题。

7.9.5.4 标识牌和界桩无损坏，结构完整、字迹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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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5.5 水位、雨量观测设施能正常读取，遥测设施通信畅通。

7.9.5.6 其他设备设施的维修养护应能满足正常运用。

7.9.6 蓄水区

蓄水区水面应保持清洁，岸坡无明显滑坡迹象。管理范围内无侵占水域、乱接水管取水、乱挖乱倒、

违规建造建筑物等行为。

8 景观生态

8.1 景观设施

8.1.1 山塘工程整体形象应形态自然，景观优美，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8.1.2 亮灯设施应与整体景观相融合，安全完好，无光污染。

8.1.3 宜设置亲水便民设施，相应的照明、座椅石凳、公厕、消防、环卫等配套设施；亲水便民设施

布置应安全、实用、美观、经济。

8.1.4 宜设置石、碑、亭、廊、墙、牌等形式的文化景观，进行特色文化展示，或宣传教育展示。

8.2 生态环境

8.2.1 水环境保护到位，水质清澈，无污水直排、偷排现象；水面无动物尸体、树杈腐叶、废弃物等

漂浮垃圾；岸坡及周边植被完整。

8.2.2 山塘各处应保持整洁、有序。无垃圾乱堆，无卫生死角。

8.2.3 山塘管理范围内应无乱堆乱放，无乱设广告招牌。

8.2.4 垃圾桶应按垃圾分类标准设置，及时清运，无垃圾满溢。

9 考核管理

9.1 美丽山塘应根据《浙江省水利厅关于开展“美丽山塘”建设的通知》进行打分评选。得分 90 分以

上为三星级美丽山塘，95 分以上为四星级美丽山塘，100 分以上为五星级美丽山塘。

9.2 各区、县（市）水利局应为获得星级称号的美丽山塘颁发杭州市美丽山塘称号标牌。标牌样式应

符合附录 A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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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杭州市美丽山塘称号标牌式样

杭州市美丽山塘称号标牌式样图见图 A.1、A.2、A.3。

杭州市五星级美丽山塘

★★★★★

×××水利局

××××年××月××日

图A.1 杭州市五星级美丽山塘称号标牌式样图

杭州市四星级美丽山塘

★★★★

×××水利局

××××年××月××日

图A.2 杭州市四星级美丽山塘称号标牌式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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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三星级美丽山塘

★★★

×××水利局

××××年××月××日

图A.3 杭州市三星级美丽山塘称号标牌式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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